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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新冠阳性感染者应急处置工作要点
（第二版）

为快速有效处置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疫情，出现新冠阳性

感染者时按照“内防扩散，外防溢出”原则，在全面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举全市之力，以最快速度扑灭局部疫情，

打赢局部疫情防控战，特制定本工作要点：

一、机制切换

建立健全平急一体化的突发疫情应急指挥机制，坚持指挥体

系和工作专班合署办公，做到组织不变、人员在岗、运转正常，

一旦出现疫情，立即由常态化防控切换到应急状态并提级指挥。

二、两级流调

1.属地快速流调。加强流调队伍建设，按照各县市 8 支、三

区 4 支的要求组建流调队伍。对现有流调队伍，按阳性人员流调

溯源、密接和次密接人员追踪管控、机动支援合理分工，同步开

展工作。确认出现新冠肺炎疫情阳性感染者后，属地流调溯源队

伍要立即对感染者“四个关键点”，即发现点、居住点、工作点、

活动停留点开展流调溯源调查，判定轨迹路线，排查追踪密接，

密接的密接和时空伴随等相关风险人员，加快跨区域协查，及时

发出协查函。

2.市级流调复核。采取属地流调、提级复核的办法，在属地

流调溯源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流调的同时，市级流调溯源队伍同步



3

开展流调复核，确保流调不漏关键地点、不漏关键环节，不漏关

键人员。

3.专家分析研判。组织公共卫生、公安、工信（通信）专家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运用通信大数据等手段，科学确定密接，

密接的密接和时空伴随等相关风险人员，提出赋码和管控区域划

定建议。

4.属地流调求快，市级复核求准。现场流调处置做到

“2+4+24”:2 小时内到达现场，4 小时内完成阳性感染者轨迹调

查，收集掌握发现点、居住点、工作点、活动停留点等核心信息，

24 小时内完成流调追踪。两级流调会商 12 小时内形成初步流调

报告，会同专家分析研判 24 小时内完成流调报告。密接和次密

接人员确认后 8 小时内转运至集中隔离场所。

责任单位：市和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流调溯源工作专班、

疾控中心

三、五圈管控

根据流调病例活动轨迹和专家对风险的分析研判意见，在流

调开展的同时，初步划定五圈管控区域，边流调、边管控，先期

从紧从严，做好动态精准调整。建立“三级五包”管理机制，即

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乡镇街道干部、社区网格管理员、基

层医务工作者、民警、志愿者共同负责落实社区防控措施，平时

落实防控措施，战时加强力量，承担管控任务。

1、隔离区域 （疫点，疫区）。分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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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感染者的发现点、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等“四个关键点”

所在的楼栋单元、上下楼层、活动路径所有密闭场所空间（如会

议室等）的所有人员实行集中隔离；疫情发生的社区（村）、街

道（乡镇）内阳性感染者疑似到过或活动过的楼栋院落等场所内

的所有人员实行居家隔离。上述区域内出现 1 例病例时划定为中

风险地区；14 天内出现超过 10 例病例或发生 2 起及以上聚集性

疫情时，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按中高风险地区落实管控。

2、封闭区域 将阳性感染者的发现点、居住点、工作点、

活动点及周边区域（外延 250 米为半径画圆），划为封闭区，实

行“封闭隔离、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管理措施。封闭区全体人

员前 7 天每天及第 10、14 天各检测 1 次核酸。封闭区 14 天内无

新增感染者则解除封闭。

3、封控区域 将阳性感染者的密接、次密接或共同暴露者

等风险人群的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及周边区域（外延 250 米

为半径画圆），划为封控区，实行“只进不出，严禁聚集”管理

措施，原则上每户只能派 1 人在指定时间外出购置保障物资。封

控区全体人员第 1、4、7 天各开展 1 次核酸检测。封控区 7 天内

无新增感染者，经组织评估后转为警戒区管理 7 天，无新增感染

者则解除管理。

4、警戒区域 （封闭区域、封控区域周边的区域）。封控区

域、封控区域外延 250 米为警戒区，实行“加强防护，两点（居

住点-工作点）一线”管理措施。人员离开警戒区域须凭 4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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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警戒区全体人员 1、4、7 天各开展 1 次核酸

检测。警戒区 14 天内无新增感染者解除管理。

5、管理区域 （疫情发生的县市区）。为防疫情外溢，疫情

发生的县市划为管理区，如疫情发生在邵阳市区则市辖三区整体

划为管理区，经流调溯源专班分析研判，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周边

县市一同划为管理区。实行“不聚集、非必要不离开”等管理措

施，人员离开管理区凭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疫情宣布结

束管理解除。

责任单位：市和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区域划定和风险

等级评估，属地党委政府负责区域管控和居民生活生产服务。

四、快速筛查。各地按照《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大规

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物资现货库存储备保障工作方案》（邵疫医

[2021]14 号）和《关于做好全员核酸检测采样能力储备和物资

保障工作的通知》（邵疫医[2021]30 号）的要求落实检测和采样

员设置及实物储备。接到阳性感染者报告 3 小时内启动《全员核

酸检测应急预案》，根据风险级别开展全员核酸检测，48 小时内

完成。

1.市级统筹、采检一体。市县和市直医疗卫生单位组建 47

支采检队（县市 9 支、市直 38 支）、412 个采样小组（县市 82

个、市直 330 个），以队为单位，采样、送检、检测、报告一体

完成，由市核酸检测专班统一调度。

2.采样点设置：每 1000 人按规范设置 1 个采样点，每个点



6

配备遮阳伞（3 个）、桌子（4 张）、凳子（6 把）、测温枪（2 把）、

喇叭（2 个）、一米线标识、环保垃圾桶若干等物资。每个采样

点每班安排工作人员 6 名，负责宣传发动、组织采样、信息录入、

秩序维护、医废处置、环境消杀等。

3.分区分级采样：集中隔离人员在集中隔离点采样，居家隔

离人员、健康码为红码人员原则上上门采样，黄码人员可限量定

时预约到专门采样点或上门采样，此三类人员核酸检测实行单管

双采双检。封闭区、封控区内人员核酸检测实行 5:1 混采。警戒

区和管理区内人员核酸检测实行 10:1 混采。

4.时间要求：采样点准备和被采人员组织，要在接到指令后

3 个小时之内到位，采样队伍要在接到指令后 3 个小时之内赶到

采样点。单管采样结果要在 6 个小时之内报告结果，5:1 混采和

10:1混采要在12个小时之内完成采样、36个小时之内报告结果，

全员第一轮筛查要在 48 小时内完成。

5.医废处置：采样产生的医疗废物按照新冠肺炎医疗废物有

关规定进行规范处置，由属地政府负责。

6.环境消杀：按照有关规定对采样点及周边环境进行彻底消

杀，由属地政府负责。

7.后勤保障：采样人员用餐由属地政府、社区安排；采样人

员实行闭环管理，由属地政府安排酒店集中隔离居住。

责任单位。市、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市卫生健康委（负

责采检调度和结果汇总分析），属地党委政府（负责采样点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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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各项事务）。

五、集中救治。一旦发现阳性感染者，立即启动《邵阳市新

冠病毒肺炎医疗救治应急预案》，对阳性感染者一律实行集中救

治原则。

1.阳性感染者 10 例以内。阳性感染者立即闭环转运至市级

定点救治医院邵阳市中心医院进行集中救治。各县（市）定点救

治医院24小时之内腾空感染科大楼，48小时之内可投入使用（临

时中转备用）。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启动应对新冠疫情防控预

案。

2.阳性感染者超过 10 例。市级定点救治医院邵阳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 24 小时之内腾空内科大楼，48 小时之内可投入使用。

后备定点救治医院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做好腾空床位的准备。

3.阳性感染者超过 50 例。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科大楼

启用。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要做好腾空一栋 300 张床位的住院

楼。

4.阳性感染者超过 100 例。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 24 小时之

内腾空一栋 300 张床位的住院楼，48 小时之内可投入使用。必

要时启动方舱医院救治预案。

责任单位：市和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

六、彻底消杀

1、现场消杀，全面覆盖。阳性感染者的关键点现场及周边

环境，活动轨迹所涉及的场所、环境、交通工具和流调摸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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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采样的涉新冠处置场所等要第一时间进行全面消杀，管控区域

要进行经常性消杀。

2、疾控指导，规范操作。市、县市区两级疾控部门对属地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村），居民小区的消杀人员（含专业

公司）加强培训指导，制定《邵阳市新冠病毒感染预防性消毒技

术指南》，协助配合主管部门在开展消毒工作检查时进行技术指

导。

3、属地（单位）负责，部门监管。全面落实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区（村），居民小区的消杀主体责任，明确专人负责，

贮备充足物资。所属上级主管部门加强监督指导。

责任单位：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村（社区），各行业主管部

门，疾控中心

七、规范信报

1.及时上报信息。各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疾控中心在

接报发现本土核酸初筛阳性检测感染者后，应立即分别向市卫生

健康委和市疾控中心电话报告，同时安排属地疾控中心进行复采

复检和初步确认。初步确认阳性诊断后，医疗机构应于 2 小时内

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进行网络直报。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按照“初报求快、续报求准”的原则，第一时间向同级党

委政府及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书面报告。

2.规范发布信息。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以网络直报信息

为依据，县报市报省审定后，5 小时内权威发声，24 小时内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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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所有涉阳性感染者信息由省联防联控机制统一权威

发布，各地各有关部门不得擅自发布疫情信息。

3.加强舆情管控。市、县市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建工作专班，

实行 24 小时舆情监看研判，全面监测媒体、网站、论坛、贴吧、

微博及微信圈群等网上舆情动态，发现涉疫情防控谣言等不实有

害信息，及时澄清事实，正面发声引导。对造谣传谣、引发社会

恐慌的，进行严厉打击。

责任单位：市、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宣传部门，卫生行

政部门，各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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